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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出台支持创业促进就业实施意见
强化服务体制推进创业 针对不同群体促进就业

在推进大众创业方面，《意见》进一步拓
宽了帮扶渠道，并增加了新行业的帮扶政策，
加大了帮扶力度。

《意见》中创业扶持政策对象为 2015 年 1
月 1 日以后初次创业的人员和登记注册的企
业、个体工商户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，申请享
受扶持政策的期限为初次创业或登记注册 3
年内，政策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。内容
主要包括放宽市场准入条件、落实税费减免
政策、实施创业融资帮扶、加大创业资金扶持
力度、支持农村电商及农村旅游经济发展、推
进创业平台建设、大力开展创业培训等七个
方面。

就实施创业融资帮扶来讲，具体措施包
括：调整小额担保贷款为创业担保贷款，有创
业要求、具备一定创业条件但缺乏创业资金
的在校大学生、城乡劳动者创办个体工商户

（含经认定的网络创业）提供不超过30万元的

贷款申请，合伙经营或创办企业的，提供不超
过 50 万元的贷款申请。加大了贷款贴息力
度，对在校大学生和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
生、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
城镇复退军人、持证残疾人、随军家属（以下
统称重点人群）实行全额贴息，其他人员实行
50%的贴息，贴息利率可在基础利率的基础
上上浮 3 个百分点，贴息期限不超过 3 年。简
化了贷款发放手续，健全贷款担保管理办法，
按照规定，贷款10万元以下、由创业担保基金
提供担保的，可免除个人担保；由创业担保基
金提供担保的贷款被认定为不良的，由创业
担保基金先行代偿后，再向贷款人追偿，并按
照相关规定将其个人信用记录纳入征信系
统。创业担保贷款具体实施办法由市财政
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人行永康市支行另行制
定。

此次《意见》还重点针对从事农村电子商

务、农村旅游项目或开办家庭旅馆（民宿）等
创业群体，给予了一定就业补贴和社保补
贴。城乡劳动者在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服务
1 年以上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经财政部
门、人力社保认定，可享受 5000 元的一次性
创业补贴，其中毕业年度离校未就业高校毕
业生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为 1 万元。就业
困难人员到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就业，且依
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经财政部门、人力社保
认定，可参照公益性岗位政策给予岗位补贴
和社保补贴，不再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同时，鼓励镇（街道、区）、企业及社会机
构创办各类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，设立“众
创空间”、“青创工场”、创业孵化基地、电商创
业孵化园等创业平台。大力开展创业培训，
鼓励社会机构开展创业教育培训和创业就业
指导。城乡劳动者在定点机构参加创业培训
并取得相关证书的，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。

针对不同行业、不同群体的情况，根据
《意见》，促进就业的方式有所不同。

在鼓励、支持企业吸纳就业、稳定就业岗
位方面，《意见》指出，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和
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，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
同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，给予一定
社保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，其中“4050”
就业困难人员自补贴之月起距法定正常退休
年龄不足 5 年的可补贴至退休。对招用毕业
2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
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，给予一
定社保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1年。而招用重
点人群人数达到企业现有职工总数 20%（超
过 100 人企业达 10%）以上，与之签订 1 年以
上劳动合同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可按
每人不超过 20 万元的标准发放创业担保贷
款，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元。其中对入驻科
技孵化器的给予全额贴息，对其他企业实行
50%贴息，贴息标准按基础利率执行，贴息期
限不超过 3 年。各类企业经人力社保部门认

定职工队伍相对稳定，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
率低于本市城镇登记失业率，依法参加失业
保险且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，给予上年度
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50%的稳岗社保补贴。

在帮扶困难人员就业方面，《意见》规定，
给予从事个体经营或实现灵活就业，月收入
达到本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且个人以灵活就
业形式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城镇“4050”就
业困难人员，按上年度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
的 60%为缴费基数，分别给予 10%的养老保
险补贴和 6%的医疗保险补贴。补贴期限不
超过3年，初次核定享受补贴之月起距法定正
常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补贴至退休。已在用
人单位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，其补贴期限相应
扣减。城镇“4050”就业困难人员不得重复享
受一次性创业补贴和灵活就业社保补贴。

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、灵活就业方面，
积极组织就业见习，对见习单位给予适当见
习补贴。毕业 2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到经
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见习基地参加期限为 6

个月的就业见习。被评选为县级示范见习基
地的，可得一次性 2 万元补贴；被评选为地市
级示范见习基地的，给予一次性 5 万元补贴。
与此同时，对毕业年度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
业生实现灵活就业，在市就业人才服务机构
办理实名登记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按
上年度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为缴费基
数，分别给予 10%的养老保险补贴和 6%的医
疗保险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。而低保家
庭、孤儿、残疾人和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
年度高校毕业生经市人力社保局、教育局、财
政局审核，给予每人 1500 元的一次性求职创
业补贴。

在促进公益性岗位就业方面，安排就业
困难人员就业并满足相关条件的，可按本市
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40%给予岗位补
贴和社会保险补贴。高校毕业生专职从事就
业和社会保障等基层社会服务岗位的，可按
本市上年度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80%给
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。

此外，《意见》还要求各方要为创业
就业工作提供一定的支持，按职责做好
就业创业相关工作，健全服务体系，积极
营造创业氛围，强化队伍建设，加强职业
培训，完善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培育创业文
化，激发创业热情，形成支持大众创业的
良好氛围，推进大众创业就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意见》中所称高校
毕业生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以上
毕业生，经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，技
工院校的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毕业生，
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取
得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
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同等享受高校毕业生
就业创业扶持政策。符合“青创工场”政
策资助条件的，可按《中共金华市
委办公室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支持万名大学生创业打造“青
年创业谷”的实施意见》（金委办发

〔2015〕41号）文件执行。本意见中
同一对象按就高原则享受同类政

策，不得重复享受。相关政策涉及的具
体实施办法或细则，由市人力社保局会
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。本意见自印发之
日起施行，已有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
按 本 意 见
执行。

近日，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，为进一步激发大众创业活力，促进创业带动就业，结合我市当前实际
情况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5〕21号）和《金华市人民政
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实施意见》（金政发〔2015〕46号）精神，经市十六届政府第六十一次常务
会议决定，制定了《永康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实施意见》。实施意见就大家最关心的
准入条件、帮扶政策、促进不同行业就业的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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